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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购买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D” 

现金管理服务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本次购买 1.5亿元，本次购买后余额 10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 

 委托理财期限：145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宁波富达关于拟继续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报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授

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05、009、016号公告）。 

本次决定购买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产品的决策过程：本次购

买理财产品方案经公司计划财务部建议，总裁办公会议审议，并报经公司全体董事审

核确认，最终决定购买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产品，金额 1.5亿元，

期限 145天。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投资产品。 

（二）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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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截止 2020年 7月 28日，公司（本级）

银行借款余额 0.03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8.63 亿元；公司（合并）银行借款余额 0.63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10.83亿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亿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元） 

民生 

银行 
一般存款 

对公“流动利D”

现金管理服务 
1.5 3.20% 1,933,333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45 保本保证收益 无 3.20% 1,933,333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协议》和民生银行对本公司

出具的《情况说明》,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存款增值服务是开放式本、外币现金

管理产品，增值服务周期内，增值本金到期转存或支取时，按实际存续期靠档对应存

款利率支付增值利息。该产品为现金管理增值服务产品，已向银保监会报备（备案号：

民银报【2014】115号），产品合法合规。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的额度范围内具体批准实施；公司财务总监领导计划财务部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

根据公司资金管理需求，拟订理财方案并进行询价比选后，会同法务对理财产品合法

合规性和风险进行论证，提交购买理财建议书；公司内审部门对比选过程是否合规提

出意见；总裁办公会议根据计划财务部提交的购买理财建议书进行审议决策，形成决

议报公司全体董事审核确认。 

理财产品购买后，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资产

审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2020 年 7月 28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署了《中国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

管理服务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存款增值服务是开放式本、外币现金管理产品（以下

简称“流动利 D”），增值服务周期内，客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账户资金支取。增值本金

到期转存或支取时，按实际存续期靠档对应存款利率支付增值利息。 

民生银行根据客户授权按实际存续期限将增值本金靠档对应为 1 天通知存款、7

天通知存款、3 个月整存整取、6 个月整存整取、1 年整存整取、2 年整存整取、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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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存整取的增值产品。 

留存金额：存款金额不低于 15000万元 

增值服务周期：6 个月       利息支付方式：利随本清 

挂靠利率类型：个性化固定   执行利率：年化 3.2% 

合同签署日：2020 年 7月 28日，合同到期日 2020年 12月 20日。 

客户与民生银行成功签订本协议，以签约当日为起息日，对于签约账户项下符合

增值服务条件的资金，民生银行将符合条件的资金计入增值本金并按照本协议提供增

值服务，计算增值利息。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根据民生银行提供的《情况说明》，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产

品具体投向为：该产品属于一般性存款，非理财产品，本金投向不属于银行理财资金

池、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等，不涉及衍生工具等复杂

产品。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收益产品，为民生银行一般性存款。该产品

由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领导公司计划财务部建立完整的投资台

账，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公司资产审计部、独立董事、监事会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民生银行于 1992年 10月在北京成立。2003 年 9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

易（股票代码：600015），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截至 2020年第一季度末，注册

资本 153.9亿元，总资产规模 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35.94亿元；利润总额 64.40

亿元。 

（二）关联关系与其他关系的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 8 亿元的授信业务关

系，7.8亿元的委托理财业务（含本次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通商集团）及其子公司、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

称宁波城投）及其子公司存在信贷业务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本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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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的尽职调查情况 

本公司之前同受托方保持着理财合作业务关系，未发生未兑现或者本金和利息损

失的情况，公司也查阅了受托方 2019年年度报告及 2019年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0年第

一季度报告，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共计人民币 1.5 亿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 35,153.30 万

元的 42.67%，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截止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7.40%。 

截止 2020年 6月末，公司合并口径借款余额 1.08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3.68亿元； 

截止 2020年 7月 28日，公司（本级）银行借款余额 0.03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8.63亿元；公司（合并）银行借款余额 0.63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10.83 亿元。 

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4,802,004,398.29 4,192,053,108.42 

负债总额 1,387,185,788.37 729,397,096.76 

资产净额 3,414,818,609.92 3,462,656,011.66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811,806.49 108,371,289.15 

本次购买的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货

币资金”，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保证收益型产品，为民生银行一般存款产品。该

产品由银行确保公司本金安全，风险较低。 

利率风险：通知存款利率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且一般低于相应的定期存款利率，因

本协议下的产品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故客户的利息可能低于或等于以定期存款或其他

投资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利息。 

六、决策程序 

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宁波富达关于拟继续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并报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闲置资金用于

委托理财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议案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与决议有效期内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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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05、

009、016 号公告）。 

本次购买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 D”现金管理服务产品决策过程： 

1、公司财务总监领导计划财务部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根据公司资金管理需求，

拟订理财方案并进行询价比选后，会同法务对理财产品合法合规性和风险进行论证，

提交购买理财建议书； 

2、公司内审部门对比选过程是否合规提出意见；3、总裁办公会议根据计划财务

部提交的购买理财建议书进行审议决策，形成决议报公司全体董事审核确认。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温州银行-润泽财多息存款 20190429 至 20191029 50,000.00  50,000.00  1,100.00  0.00  

2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0505 至 20191106 25,000.00  25,000.00  532.19  0.00  

3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0702 至 20191008 50,000.00  50,000.00  585.99  0.00  

4 浦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0712 至 20190813 75,000.00  75,000.00  245.42  0.00  

5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1224 至 20200525 40,000.00  40,000.00  704.22  0.00  

6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20191230 至 20200702 60,000.00  60,000.00  1,246.85  0.00  

7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00123 至 20200723 15,000.00  15,000.00  296.19  0.00 

8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20200603 至 20201203 22,000.00  0.00  0.00  22,000.00  

9 民生银行-一般性存款 20200715 至 20201220 63,000.00  0.00  0.00  63,000.00  

10 民生银行-一般性存款 20200728 至 20201220 15,000.00  0.00  0.00  15,000.00  

合计 415,000.00  315,000.00  4,710.86  10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注
 20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8.5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7.0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总理财额度
注
 100,000.00  

注：2018年 4月 26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年度股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10亿元。 

2019年 1月 3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20亿元。 

2019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20亿元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理财额度是 10亿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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